


查的监管事项全部纳入随机抽查事项，实现随机抽查事项全

覆盖。结合排污许可管理类别、 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、

生态环境管理需要等因素，按照目前检查对象分类条件，将

检查对象分为特殊监管对象、 重点监管对象、 一般监管对象

3类。 每季度初使用移动执法平台下发执法任务， 重点监管

对象： 每季度至少对本行政区域 内 25%的重点监管对象进行

抽查； 特殊监管对象： 每季度至少对本行政区域内 50%的特

殊监管对象进行抽查； 一般监管对象： 对正面清单企业采用

非现场监管方式进行检查，每季度实现全覆盖； 对非正面清

单企业，县级每季度检查企业数量至少占除正面清单外一般

监管对象数量的3%。

(二) 部门联合抽查

完善内部联合抽查和部门联合抽查工作机制，在兼顾成

本与效能的前提下，加大联合随机抽查次数，使联合抽查成

为日常监管的主要方式。 年度内确保本辖区内部联合抽查数

量占抽查总数量的比例不低于30%。 加强部门间的协调联动，

本年度拟发起联合抽查 1 次，配合联合抽查2次。 跨部门联

合抽查科学统筹、 合理安排，做到“应联合尽联合” ,实现随

机抽查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常态化。

三、 工作要求

(一) 提高政治站位， 强化组织领导。 充分认识“双随机 、

一公开”监管对于构建新型监管机制、 提升监管效能、 优化营商

环境的重要作用，成立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 工作领导小组，统

筹协调，扎实推进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、 取得实效，

为














